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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移民行政人員 

類  科：三等考試 

類科組：移民行政 

科  目：行政法與刑事訴訟 

甲、申論題部分： 

一、食品大廠 A 公司產品多次獲得政府認證優良安心食品，其生產之「1 0 0 % 天然初榨橄欖

油」市占率最高，卻長期在其產品中攙有成本較低的其他油品及色素，多年來獲利數十億

元，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 5 條第 1 項及該項第 7 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 販賣…. . . ：七、攙偽或假冒」，依照同法第 4 4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罰鍰額度為六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

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對 A 公司處新台幣十億元罰鍰，定命 A 公司歇業，A 公司對上述

裁罰提起訴願。 

主管機關對 A 公司處十億元罰鍰，是否有違反之疑義？(10 分) 

主管機關裁罰同時，將涉及刑事部分移送司法機關，假設於訴願程序中法院針對上開違法

行為，依照同法第 49 條規定，對 A 公司處四千萬元罰金，判決並已確定，訴願機關應如

何審理裁罰處分？(15 分) 

【擬答】 

主管機關對 A 公司處以 10 億元罰鍰，尚無違法疑義 

法定最高罰鍰金額雖為 2億元，主管機關仍得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項規定提高罰鍰額

度按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項規定，不法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

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本題 A公司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遭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44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裁處罰鍰。該款最高罰

鍰金額雖為新台幣(下同)2 億元，惟如可認定 A公司之不法利益超過 2億元者，仍得於

其所得利益內酌量加重。準此，主管機關如確可認定 A公司之不法利益達 10 億元，則其

裁罰金額並非違法。 

主管機關分別裁處罰鍰並 A公司歇業，不牴觸行政罰法第 24 條之規定按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2項前段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準此，主管機關對 A公司分別裁處罰鍰及歇業，並

未牴觸上開規定。 

訴願機關應為訴願有理由之決定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2 項之意旨，一行為同時觸犯刑

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原則上依刑事法律處罰之。惟該違法行為如經不起訴

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

之裁判確定者，仍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換言之，該違法行為如經法院為有

罪判決確定，主管機關即不得再裁處罰鍰。 

本題主管機關將 A 公司違反刑事法律部分移送法院，於訴願程序中法院為有罪判決並處 4

千萬元罰金，則主管機關即不得再裁處罰鍰。從而，訴願機關應訴願有理由決定，並撤銷

原處分。 

然而，上述結論並非妥適，蓋現行法將產生輕重失衡之不合理現象，故學者多主張宜透過

修訂行政罰法，以避免再發生此種現象。 

二、檢察官起訴甲構成殺人罪，甲選任乙律師為辯護人。審判中，法院已經依法通知乙到場，

乙卻因疏於注意，而未到場。審判長為免程序延宕，當庭指定公設辯護人丙到場為甲辯

護，進行審判，並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為由，宣告甲無罪。請申論本案所踐行之程序是否

合法？( 2 5 分)  

【擬答】 

刑事訴訟法上辯護權限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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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為了保障當事人帄等之精神，故設各種訴訟關係人以咨利用，辯護人乃其中尤

要者。在以律師為辯護人主體的國家，當事人應享有「受律師協助之權利」，此即律師

權。 

是故，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律師為其辯護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 16 條享有之訴訟

權所衍生之基本權，其性質係以確保實體上基本權為目的之程序上基本權，其功能在使

被告充分行使防禦權，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帄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帄之審判，法

院於訴訟程序之進行，對於此項辯護權之實踐，自不得恣意漠視，否則即不足以維護訴

訟上之程序正義。 

偵查中，雖屬偵查不公開程序，仍應通知辯護人到場進行協助。 

依據題意，甲之殺人罪案件，屬於強制辯護案件： 

刑事訴訟法基於當事人對等之精神，於本法第 31 條明文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

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第一項）： 

 

 

 

 

 

審判長認有必要者。 

前述規定之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

護人或律師（同條第二項）。是故，基於強制辯護案件，審判長即應為其指定辯護人，

而不應區分其案件之輕重程度及繁簡程序；依題示，法院依法指定公設辯護人丙到庭為

辯護，即為合法。 

惟： 

所謂強制辯護權，務必合乎「實質辯護權」、以及「無結果不利」之要件，方屬於程序合

法： 

前者所指，乃被告雖然選任律師為其辯護人，並於審判期日到場；惟於審判期日進行言

詞辯論時，被告選任之辯護人卻僅陳述：「辯護意旨如辯護書（答辯狀）所載」，惟該

辯護人實際上僅具備「形式辯護」、並未提出任何「實質辯護」之訴訟行為，法院並因

此對被告為有罪判決，此即程序違法，其判決為當然違背法令。 

後者所指，乃被告辯護人在場，如所進行之程序與案件之內容有關，足以影響被告實質

利益者，如檢察官陳述起訴（或上訴）要旨，審判長就起訴事實訊問被告、調查證據、

事實及法律辯論、被告最後陳述等程序，辯護人雖然未為實質辯護權限之行使，然而實

質上並未對被告產生任何不利 (無結果不利) 之影響，即無違法之有。 

依據題意： 

審判長於甲之選任辯護人乙「經合法通知、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情狀下，已經依法

指定公設辯護人到庭執行職務，已合乎前述之第一要件； 

在公設辯護人丙已到庭為甲辯護之前提下，雖然於題中無法判斷，丙是否有為甲實行其

「實質辯護權限」？然而，法院對甲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為由，逕行當庭宣告甲無

罪。此等宣示結果，對於被告甲並無不利，在「證據之不利益歸國家、有利益歸被告」

之無罪推定原則下，法院此等宣告，並無侵害被告之訴訟權益。 

是故，法院就本案踐行之程序，並無不法。 
 

乙、測驗題部分：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4 移民行政） 

共 5頁 第 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依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之旨意，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對下列何種情形，有信賴保

護原則之適用？ 

應廢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之情形  

應廢止或變更之法規，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提供不正確資訊發布 

應廢止或變更之法規，定有施行時間，或經有權機關認定因事情變遷而停止使用 

人民信賴應廢止或變更之法規而受實體法上利益之損害，且現有法規中無相關補教規定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行政機關為避免急迫危險，對人所實施之即時強制，稱之為何？ 

管收 拘留 管束 拘提 

  立法機關主持會議之主席，對於不遵守旁聽規則之民眾行使警察權時，其地位相當於下列

何者？ 

監察機關 司法機關 行政機關 準司法機關 

  書面作成之行政處分，若無法由其書面辨認作成之行政機關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之

規定，該行政處分之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部分有效部分無效 有效但得撤銷 

  土地之買賣，本應由稅捐稽徵機關課徵土地增值稅，卻由地政機關作成課稅之決定者，該

課稅之決定，係因下列哪一因素而構成違法？ 

缺乏專業管轄之能力 缺乏事物管轄之權限 

違背層級管轄之規定 違背土地管轄之要求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2 號解釋之意旨，教育部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其法律性質

為何？ 

行政處分 行政指導 事實認定 觀念通知 

  駕駛執照以及一般營業執照之核發，皆屬具有許可性質之哪一類處分？ 

形成處分 下命處分 確認處分 負擔處分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之意旨，主管機關根據都市更新條例，對私人所擬具之都市更

新事業概要所為之核准，以及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所為之核定，乃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就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賦予法律上拘束力之公權力行為，其法律性質屬

於下列何者？ 

行政計畫 行政指導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下列有關行政法源位階與適用順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上位規範之效力，優於下位規範  

行政法源位階低者，適用順序優先 

法規規定競合時，上位規範可推翻下位規範  

位階愈高者，其內容雖抽象但最便於解決問題 

  依行政執行法第 5 條之規定，行政執行不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但有下列

何種情形時則不在此限？ 

執行機關徵得義務人同意時 執行機關認為有必要時 

人民主動申請執行時 人民陳情要求執行時 

  下列何者係屬行政執行法所稱間接強制之方法？ 

怠金 扣留 斷水斷電 註銷註冊 

  下列何種義務逾期不履行時，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屬署執行之？ 

租用國有土地不繳納租金 課稅處分核定後不依限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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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照經註銷後不繳回證照 違章建築經限期改善而不改善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之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此處之法律授

權，依司法院之解釋應具備哪些要件？ 

授權之機關、方法與目的 授權之機關、目的與標準 

授權之目的、標準與範圍 授權之目的、範圍與內容 

  司法警察持案由記載為槍砲之搜票進入民宅搜索，過程中卻在衣櫃內發現毒品海洛英兩

包，警察該如何處理？ 

因已超過搜索票之範圍，故禁止扣押 

若得該民宅主人同意後，可以扣押 

需立即請示原簽發搜索票之檢察官後，再依指示處理 

仍可立即扣押並送交檢察官處理 

  下列關於刑事辯護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 

每一被告選任之辯護人不得逾三人 

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檢察官遇有急迫情形，得於偵查中禁止辯護人與被告接見 

  檢察官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依法撤回起訴時，法院該如何處理？ 

無需為任何判決  為免訴判決 

經被告同意後，為不受理判決 裁定不起訴 

  民眾依法逮捕現行犯後，該如何處理方屬合法？ 

立即將現行犯移送至法院 

等待檢察官審查並簽發拘票後，將現行犯送交檢察官 

立即送交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 

通知現行犯之家人等至法院辦理接回手續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事訴訟法明定法官於該管案件應迴避事由？ 

該法官與本案被告有師生關係 該法官曾為本案告發人 

該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 該法官曾為被告之八親等內血親 

  下列何者情形，被告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 

被告涉及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 

被告為低收入戶 

被告於偵查中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者 

被告具有原住民身分 

  同一案件分別遭檢察官向不同之二法院起訴，下列處理方式何者何確？ 

逕由該二法院之共同直接上級法院裁定審判法院 

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繫屬在後法院諭知不受理判決 

曉諭檢察官撤銷其中一起訴 

該二法院分別進行本案審理後，再由上訴審審查是否合法 

  偵查中被告被停止羈押後，發生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時，下列何者為合法之處理

方式？ 

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命再執行羈押 

法院於徵詢檢察官意見後，得命再執行羈押 

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命延長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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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於徵詢檢察官意見後，得命延長羈押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發現檢察官提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成立犯罪時，應： 

逕行駁回起訴  裁命檢察官補正 

依據無罪推定原則判決被告無罪 依職權調查證據後判決 

  檢察官對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聲請再議又遭駁回，如告訴人仍不服，依法的救濟

途徑為: 

再議遭駁回時，不起訴處分已生既判力，即告確定，不得再為救濟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再審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提出抗告 

  甲遭乙毆打成重傷，乙被檢察官提起公訴。下列關於甲之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意見 

乙如被判無罪，甲有上訴之權利 

乙如否認犯罪，甲有當庭詰問乙之權利 

甲可以聲請法院調查乙犯罪經過之證據 

  某一犯罪經修法廢除其刑罰，此時因構成原先處罰規定而正在法院審理中之案件，該如何

處理? 

基於不溯及既往原則，法院仍應依被告行為時之處罰規定為判決 

法院應依法諭知免訴判決 

此時已無起訴必要，法院應曉諭檢察官撤回起訴 

法院應依法諭知不受理判決 

 


